附件1

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简介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

三明市数智服务平台项目可研报告暨初步设计方案编制服务
（二）采购单位：

三明市大数据和电子政务中心
（三）项目概况：

开展“人工智能+政务服务”，便于企业和群众提供智能问答、智能预填、智能预审等服务，为工作人员提供智能辅助审批、智能分析等支撑。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，最终建成智能协同、集约高效、安全可控的数智底座，以数智化核心能力有力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二．服务要求
（一）成果要求：完成三明市数智服务平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设计方案编制，报告须通过专家评审及市发改委、财政局（若需要）的审核批复。

（二）编制要求：报告应遵循国家信息系统项目建设和设计的标准和规范要求，在采购人提供的需求基础上，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，进行初步设计和投资概算报告的编制工作，明确并细化服务内容、服务期限、项目需求、现状分析、项目设计方案、投资概算、风险及效益分析等内容。

（三）工期要求：中标公示后20天内完成初稿，30天内通过专家评审并形成终稿。
（四）报价要求：报价应包含项目调研费用、专家评审费、中标服务费、文档打印费、税费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费用。
三、供应商团队要求
本项目由供应商组建不少于2人的项目团队，其中不少于1名的高级工程师，在采购人配合下进行。服务期间，供应商需委派项目经理及项目技术负责人，并根据项目具体要求派出相应工程师人员专职参与项目。供应商需安排至少1人驻点现场办公（办公地点由三明市大数据和电子政务中心指定），驻点至方案获得市发改委批复。投标文件中项目团队成员不得随意更换，如需更换须经过采购人同意。供应商在投标时需须提供符合以上咨询团队要求的人员证书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，以及提交询价公告截止时间前六个月内，为相关人员缴纳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记录（不含询价截止时间的当月）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
